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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发出，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９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现有董事

７

名，实到董事

６

名，黄其森董事委托廖光文

董事代为表决。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经审议表决通过了

以下议案：

一、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下属公司北京泰禾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

根据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利安达审字［

２０１１

］第

１４９７

号《审计报告》，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公司下属公司北京泰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经审计后的资本公积为

１５

，

９８５．４７

万元，按

１

：

１

比例进行转增，共计转增

８

，

７０３

万元，转增后，资本公积余额为

７

，

２８２．４７

万元，北

京泰禾的注册资本为

１．４

亿人民币。

二、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中城乾盈等四家基金对北京

泰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进行增资的议案》。

根据北京泰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泰禾”）融资的需求，拟吸纳中城乾盈

（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中城坤盈（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中城君盈（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中城侬盈（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统称“中城乾坤君侬基金”）四家基金合伙企业向北京泰禾进行增资。 增

资方案如下：根据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利安达审字［

２０１１

］第

１４９７

号《审计报告》，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北京泰禾经审计后的净资产为

４３

，

４８９．６３

万元，公司拟通过资本公积转

增股本，使注册资本增加至

１．４

亿元。 本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完成后，同意中城乾坤君侬基金

以北京泰禾每一元注册资本代表净资产（

３．１１

元）为基础，在上下浮动不超过

５％

的价格范围

内出资

１．８

亿元对北京泰禾进行增资， 其出资比例不高于增资完成后北京泰禾注册资本的

３０％

。 同时北京泰禾股东福建中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公司全资孙公司）与中城乾坤君侬

基金签署《股权购买协议》，同意在增资完成后的第

１０

个月购买中城乾坤君侬基金持有的北

京泰禾的股权，购买价格为

１．８

亿元

×

（

１＋１５％×

实际持有天数

／３６５

），如超出

１０

个月购买，则购

买价格为

１．８

亿元

×

（

１＋１８％×

实际持有天数

／３６５

）。 并且同意增资后，福建中维将持有的北京泰

禾

５０％

的股权抵押给中城乾坤君侬基金。通过本次增资，将优化公司的资金状况，并且由于福

建中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十个月后将购买该部分股份，中城乾坤君侬基金不参与北京泰禾

的日常经营管理。

泰禾集团董事会同意授权公司经营班子在上述框架范围内与以上四家基金就增资扩股

事项进一步进行洽商，以签订正式的《增资扩股协议书》。

三、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为下属孙公司福建中维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下属孙公司福建中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中维”）拟与中城乾坤君

侬基金签署《股权购买协议》，在北京泰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增资完成后的第

１０

个月购买

中城乾坤君侬基金持有的北京泰禾的股权， 购买价格为

１．８

亿元

×

（

１＋１５％×

实际持有天数

／

３６５

），如超出

１０

个月购买，则购买价格为

１．８

亿元

×

（

１＋１８％×

实际持有天数

／３６５

）。 本公司拟与

中城乾坤君侬基金签署担保协议，为福建中维回购中城乾坤君侬基金持有的北京泰禾的股权

这一事项提供担保，担保的最高限额为

１．８

亿元

×

（

１＋１８％

）。

独立董事任真女士，洪波先生和张白先生就上述担保事项发表独立意见：本公司对下属

公司福建中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的担保，是根据公司融资需求作出的，有利于增强公

司的可持续发展能力，符合公司的利益，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福建中维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资产负债率为

５２．７４％

，作为房地产企业，资产状况正常，此项担保风险可控，相关决策符

合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不存在违规担保的行为，未损害上市公司及

股东的利益，因此我们同意上述担保事项。

由于该笔担保的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１０％

，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四、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议案》（详见同日股东大会通知公告）。

特此公告。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一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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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２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３

日上午九时三十分

３

、会议地点：福建省福州市湖东路

４３

号奥林匹克大厦八楼会议室

４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

二、会议议程

审议《关于为下属公司福建中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三、会议出席对象

１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及其他人员。

２

、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０

日下午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在册的公司

全体股东。

３

、符合法定条件的股东代理人。

四、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

日上午

９

：

００

至

１２

：

００

，下午

１

：

００

至

４

：

００

；

２

、登记地点：福建省福州市湖东路

４３

号奥林匹克大厦六楼证券事务部；

３

、登记方式：

（

１

）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持本人身份证和持股凭证；委托他人代理出席会议的，

应持本人身份证、委托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

２

）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 法定代表人出席

会议的，应持本人身份证、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和持股凭证；委托代理人

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

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

３

）拟出席会议的外地股东也可将上述材料邮寄或传真至公司证券事务部，并注明参加

股东大会。

五、其他事项

１

、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２

、联系地址：福建省福州市湖东路

４３

号奥林匹克大厦六楼证券事务部

联系人：王传序、华耀虹

联系电话

／

传真：

０５９１－８７７３１５５７

、

８７７３０５０３／８７７３１８００

邮编：

３５０００１

六、授权委托书（附后）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９

日

附件：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公司（个人）出席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持股数： 股

委托人营业执照号码（或身份证号码）：

被委托人（签名）：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本项授权的有效期限：自签署日起至本次股东会议结束。

委托人对下述审议事项表决如下（请在相应的表决意见项下划“

√

”）：

审 议 事 项 赞成 反对 弃权

《

关于为下属公司福建中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

担保的议案

》

（注： 请对每一审议事项根据股东本人的意见选择赞成、 反对或者弃权并在相应栏内划

“

√

”）

如果委托人未对上述审议事项作出具体表决指示，被委托人可以按自己意思表决。

委托人（签字

／

签章）：

委托日期：二〇一二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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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下属孙公司福建中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中维”）拟与中城乾盈（天

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中城坤盈（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中城君盈（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中城侬盈（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统称“中城乾坤君侬基金”）四家基金签署《股权购买协议》，在北京泰禾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增资完成后的第

１０

个月购买中城乾坤君侬基金持有的北京泰禾的股权，购

买价格为

１．８

亿元

×

（

１＋１５％×

实际持有天数

／３６５

）， 如超出

１０

个月购买， 则购买价格为

１．８

亿

元

×

（

１＋１８％×

实际持有天数

／３６５

）。本公司拟与中城乾坤君侬基金签署担保协议，为福建中维回

购中城乾坤君侬基金持有的北京泰禾的股权这一事项提供担保， 担保的最高限额为

２．１２４

亿

元。

本议案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为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由于该笔担保的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１０％

，需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１．

公司名称：福建中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２

、注册地址： 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保税区海峡经贸广场

Ｄ

区

３０６

室

３

、法定表人：郑钟

４

、注册资本：

５０

，

０００

万元

５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６

、设立时间：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

３０

日

７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室内装饰装修，建筑材料的批发。

８

、福建中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福州泰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福州泰禾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９

、交易标的最近一年又一期的基本财务数据（单位：万元）

２０１０

年度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资产总额

２４３

，

６３７．３４ ３６９

，

８７１．７４

负债总额

１２８

，

４９０．８３ ２５３

，

３８１．４５

其中

：

银行贷款总额

２７

，

８８０ ８４

，

６３８．９２

流动负债总额

１００

，

６１０．８３ １６８

，

７４２．２８

净资产

１１５

，

１４６．５０ １１６

，

４９０．２９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

营业收入

１９１

，

４４１．３８ １４

，

１２９．６０

利润总额

３９

，

９５９．０１ １

，

８２８．５２

净利润

２９

，

７２８．４３ １

，

３４３．７９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公司拟与中城乾坤君侬基金签署担保协议，为福建中维回购中城乾坤君侬基金持有的

北京泰禾的股权这一事项提供担保，担保的最高限额为

２．１２４

亿元。 担保协议尚未签署。

四、董事会意见

１．

提供担保的原因。

此次担保是为了保证公司下属控股公司北京泰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及未来

福建中维购买中城乾坤君侬基金持有的北京泰禾的股权事项能够顺利进行，同时将满足融资

的需求，优化公司的资金状况。

２

、董事会和独立董事意见

经董事会审核后，认为福建中维为公司的全资孙公司，通过上述担保，满足福建中维的融

资需求，同时福建中维业务经营稳定，资产状况正常，风险可控。

独立董事任真女士，洪波先生和张白先生就上述担保事项发表独立意见：本公司对下属

公司福建中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的担保，是根据公司融资需求作出的，有利于增强公

司的可持续发展能力，符合公司的利益，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福建中维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资产负债率为

５２．７４％

，作为房地产企业，资产状况正常，此项担保风险可控，相关决策符

合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不存在违规担保的行为，未损害上市公司及

股东的利益，因此同意上述担保事项。

３．

无反担保情况。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目前，本公司（包括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上市公司对下属控股公司

的担保以及下属控股公司之间的担保）总额为

５２

，

１８５．４

万元人民币，及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的

３０．６５％

，逾期担保的金额为

２

，

９９０

万元人民币。

上述担保协议尚未签署，公司将根据该担保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一月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３２

证券简称：泰禾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下属控股公司

北京泰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增资扩股方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增资扩股意向概述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下属控股公司福建中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福建中维”）拟与中城乾盈（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中城坤盈

（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中城君盈（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中城侬盈（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统称“中城乾坤君侬基金”）四

家基金合伙企业签署《增资扩股协议书》，中城乾坤君侬基金拟向福建中维控股子公司北京泰

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泰禾”）以北京泰禾每一元注册资本代表净资产（

３．１１

元）为基础，在上下浮动不超过

５％

的价格范围内出资

１．８

亿元进行增资。同时福建中维与中城

乾坤君侬基金签署《股权购买协议》，同意在北京泰禾增资完成后的第

１０

个月购买中城乾坤

君侬基金持有的北京泰禾的股权，购买价格为

１．８

亿元

×

（

１＋１５％×

实际持有天数

／３６５

），如超出

１０

个月购买，则购买价格为

１．８

亿元

×

（

１＋１８％×

实际持有天数

／３６５

）。 并且增资后，福建中维将

持有北京泰禾

５０％

的股权抵押给中城乾坤君侬基金。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９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上审议通过了 《关于同意中

城乾盈等四家基金对北京泰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进行增资的议案》， 泰禾集团董事会同意

授权公司经营班子在上述框架范围内与以上四家基金就增资扩股事项进一步进行洽商，以签

订正式的《增资扩股协议书》。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交易金

额未达到提请股东大会审议的范围，不需召开股东大会。

若公司与上述基金不能进一步签订《增资扩股协议书》，则本次增资扩股则无法实施。

二、增资主体各方基本情况

１

、名称：中城乾盈（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中城乾盈”）

注册号：

１２０１９２００００７３５５０

执行事务合伙人：中城赋比兴（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合伙企业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８

日

经营地址：天津空港经济区西二道

８２

号丽港大厦裙房二层

２０２

经营范围：从事对未上市企业的投资，对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投资及相关咨询服

务。

２

、名称：中城坤盈（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中城坤盈”）

注册号：

１２０１９２００００７３５４１

执行事务合伙人：中城赋比兴（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合伙企业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

日

经营地址：天津空港经济区西二道

８２

号丽港大厦裙房二层

２０２

经营范围：从事对未上市企业的投资，对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投资及相关咨询服

务。

３

、名称：中城君盈（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中城君盈”）

注册号：

１２０１９２００００７３５７６

执行事务合伙人：中城赋比兴（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合伙企业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９

日

经营地址：天津空港经济区西二道

８２

号丽港大厦裙房二层

２０２

经营范围：从事对未上市企业的投资，对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投资及相关咨询服务。

４

、名称：中城侬盈（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中城侬盈”）

注册号：

１２０１９２００００７３５９２

执行事务合伙人：中城赋比兴（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合伙企业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０

日

经营地址：天津空港经济区西二道

８２

号丽港大厦裙房二层

２０２

经营范围：从事对未上市企业的投资，对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投资及相关咨询服

务。

中城乾盈、中城坤盈、中城君盈、中城侬盈是中城赋比兴（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依据《中国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发起设立的房地产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中城

乾坤君侬投资基金总规模为人民币

８

亿元，合伙人总数

１４９

名；其中普通合伙人（

ＧＰ

）

１

名，即

基金管理人中城赋比兴；有限合伙人（

ＬＰ

）

１４８

名，其中中城乾盈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人

４２

名、中

城坤盈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人

３１

名、中城君盈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人

４２

名、中城侬盈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人

３３

名。 详细出资情况如下表：（单位：万元）

中城乾盈

投资基金

中城坤盈投

资基金

中城君盈投

资基金

中城侬盈投

资基金

合计

ＬＰ

实缴出资额

（

９２％

）

２０１００ １７４００ ２０９００ １５２００ ７３６００

ＧＰ

实缴出资额

（

８％

）

１７５０ １５１０ １８２０ １３２０ ６４００

实缴出资总额

２１８５０ １８９１０ ２２７２０ １６５２０ ８００００

中城赋比兴（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合伙企业是由上海中城联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出

资设立的有限合伙制基金投资管理平台，为中城乾坤君侬投资基金的

ＧＰ

，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注

册成立于天津，为有限合伙制企业，注册资本

７０００

万元。 依据《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中城盈系投资基

金与本公司不构成关联关系。

三、被增资方基本情况

１．

公司名称：北京泰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２

、注册地址：北京市通州区潞城镇镇政府内

３

、法定表人：黄其森

４

、注册资本：

５２９７

万元

５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６

、设立时间：

２００１

年

８

月

１３

日

７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自行开发的商品房、建筑材料、建筑设备。

８

、股东情况：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下属公司北京泰禾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 同意北京泰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经

审计后的资本公积为

１５

，

９８５．４７

万元，按

１

：

１

比例进行转增，共计转增

８

，

７０３

万元，转增后，资

本公积余额为

７

，

２８２．４７

万元，北京泰禾的注册资本为

１．４

亿人民币（详见见同日发布的

２０１２－

０１

号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

１

）资本公积转增前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１

福建中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４７６７．３ ９０％

２

许丽文

５２９．７ １０％

合计

５２９７ １００％

（

２

）资本公积转增后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１

福建中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１２６００ ９０％

２

许丽文

１４００ １０％

合计

１４０００ １００％

注：福建中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孙公司。

９

、交易标的最近一年又一期经审计的基本财务数据（单位：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１７８

，

７５９．４２ １３０

，

４１４．８１

负债总额

１３５

，

２６９．７９ ８９

，

２５２．５４

应收款项总额

１

，

８９３．１６ １２７．４６

净资产

４３

，

４８９．６３ ４１

，

１６２．２７

２０１１

年

１－１１

月

２０１０

年度

营业收入

２３

，

８９８．２７ ７２

，

７６１．４５

营业利润

３

，

０８４．９８ １８

，

１５１．７８

净利润

２

，

３２７．３７ １３

，

３３７．５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８０

，

４８３．０１ １３

，

２２９．４１

注：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为北京泰禾出具了利安达审字［

２０１１

］第

１４９７

号《审计报告》。

四、增资扩股意向方案

中城乾坤君侬基金以北京泰禾每一元注册资本代表净资产（

３．１１

元）为基础，在上下浮动

不超过

５％

的价格范围内出资

１．８

亿元进行增资。 初步确定，增资后，北京泰禾的注册资本从

１．４

亿元增加至

２

亿元人民币，四家基金股权分配如下表：

基金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增加注册资本

（

万元

）

股权比例

中城乾盈

（

天津

）

股权投资基金

４

，

９１６．２５ １６３８．７５ ８．１９％

中城坤盈

（

天津

）

股权投资基金

４

，

２５４．７５ １４１８．２５ ７．０９％

中城君盈

（

天津

）

股权投资基金

５

，

１１２．００ １７０４ ８．５２％

中城侬盈

（

天津

）

股权投资基金

３

，

７１７．００ １２３９ ６．２０％

合 计

１８０００ ６０００ ３０％

五、增资扩股协议书的主要内容

《增资扩股协议书》尚未签署，待协议正式签署后，公司将根据协议书主要内容做进一步

信息披露。

六、本次增资扩股所必须的审批程序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９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同意中城乾

盈等四家基金对北京泰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进行增资的议案》， 该议案事项不须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

七、本次增资扩股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资扩股，有助于满足北京泰禾的融资需求，扩大经营规模，优化公司资金状况。 同

时，增资扩股完成后，福建中维仍然控股北京泰禾，并且在十个月后将购买中城乾坤君侬基金

持有的北京泰禾的股权，中城乾坤君侬基金不参与北京泰禾的日常经营管理，因此对北京泰

禾的经营管理不产生重大影响。

八、备查文件

１．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２．

北京泰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一月十日

证券代码：

000592

证券简称：中福实业 公告编号：

2012-001

福建中福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及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2011

年

11

月

10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

2011

年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

分募集资金存放专用账户的议案》，同意将福建中福种业有限公司种苗繁育基地建设项目对

应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开户行由稠州银行福州分行变更为农业银行建瓯市支行， 目的是为

加强对公司

2010

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的管理，提高使用效率，巩固银企合作关系。 董事会

授权公司经营班子办理账户变更等相关手续，并就新的募集资金专户及时与保荐机构、银行

签署三方监管协议。 保荐机构国金证券就此事出具了核查意见 （详见巨潮资讯网、《证券时

报》本公司

2011

年

11

月

11

日公告及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截至本公告日， 公司已完成福建中福种业有限公司种苗繁育基地建设项目募集资金专

项账户的变更手续。

2011

年

12

月

21

日本公司子公司福建中福种业有限公司与国金证券、浙

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签署协议， 三方同意解除原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

议》。

2012

年

1

月

9

日，福建中福种业有限公司与国金证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建瓯

市支行签订了新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协议主要条款如下：

一、福建中福种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甲方

"

）已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建瓯市支

行 （以下简称

"

乙方

"

） 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以下简称

"

专户

"

）， 账号为

13-

950101040028736

，截止

2011

年

12

月

21

日，专户余额为

4070.72

万元。 该专户仅用于甲方

福建中福种业有限公司种苗繁育基地建设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二、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

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丙方

"

）作为甲方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

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应当依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

有权采取现场调查、 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

询。 丙方每季度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四、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周敏、吴亚宏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

的资料；乙方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丙方指定的

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乙方按月（每月

10

日之前）向甲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丙方。 乙方应保证对账单内容

真实、准确、完整。

六、甲方一次或

12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814.144

万元（按照孰低原则

在

5000

万元或专户总额的

20%

之间确定）的，乙方应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

户的支出清单。

七、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将相关

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一条的要求向甲方、乙方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

代表人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

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

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

本次仅变更了福建中福种业有限公司种苗繁育基地建设项目对应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开户行，其他项目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开户行不变。 本次募集资金专户变更后，募集资金专户

数量未超过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数量，未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

特此公告。

福建中福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元月十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9

2012

年

1

月

11

日 星期三

股票代码：

000042

股票简称：深长城 公告编号：

2012－1

号

深圳市长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近日收到本公司股东南昌联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南昌联泰

"

）函告，称

其将所持有的部分本公司股权进行质押， 用于向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融资提供质押担

保。 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 南昌联泰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12,000,000

股已于

2011

年

12

月

26

日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质押登记手续， 质押期为

2011

年

12

月

26

日至

质押人申请解除质押登记为止。该股权质押用于向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融资提供质押担

保。

二、截止目前，南昌联泰共持有本公司股份

44,795,872

股，均为无限售条件股份，占本

公司股份总额的

18.71％

。 本次质押的股份

12,000,000

股， 占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的

26.78%

，占本公司股份总额的

5.01%

。 本次质押后南昌联泰处于质押状态的本公司股份共

计

31,391,300

股，占本公司股份总额的

13.11%

。

此公告

深圳市长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一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0550

证券简称：江铃汽车 公告编号：

2012-002

200550

江铃

B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公告

提示：本公司及全体监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金文辉先生因工作职务变动，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辞去公司监事职务。 公司职工

代表大会于

2011

年

12

月选举刘年生先生接替金文辉先生任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职工代表

监事。

刘年生先生简历：

刘年生先生，

1967

年出生， 拥有江西工业大学锻压工艺及设备专业学士学位和中国人

民大学国民经济管理专业硕士学位，高级工程师，现任本公司全顺厂厂长。 刘年生先生曾任

本公司车架厂副厂长，江西省波阳县副县长，本公司制造部副部长、车架厂厂长。

特此公告！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2

年

1

月

11

日

证券代码：

600355

股票简称：

ST

精伦 编号：临

2012-001

精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精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1

月

5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全部经电话确认），会议于

2012

年

1

月

10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

召开，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

5

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5

人，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张学阳先

生召集并主持。 会议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经审议一

致通过以下事项：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上海鲍麦克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为全资子公司上海鲍麦克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陆家嘴支行提

供不超过人民币壹仟柒佰万元的最高额连带责任担保。 担保期限三年，具体日期以合同约定

为准，借款用途仅限为支付母公司加工款。 同时授权上海鲍麦克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签署相关合同或协议，在相关合同或协议中的签字或盖章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1

、担保情况概述

精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为其全资子公司上海鲍麦克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向上海浦东发

展银行陆家嘴支行提供担保。 最高额保证合同（担保协议）拟签订日期为

2012

年

1

月

11

日。

被担保人为上海鲍麦克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债权人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陆家嘴支行，

担保金额为最高不超过人民币壹仟柒佰万元整。 本次担保为公司首次对外提供担保，截止本

次担保，上市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金额为人民币壹仟柒佰万元整。

本次担保金额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

， 被担保人最近一期资产负债

率为

23%

（未超过

70%

），根据《公司章程》，本次担保须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无需经过公

司股东大会或政府有关部门批准。

2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上海鲍麦克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上海市峨山路

91

弄

98

号

法定代表人：张学阳

被担保人为上市公司全资子公司。

3

、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协议所担保的主合同为债务人（上海鲍麦克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与债权人（上海

浦东发展银行陆家嘴支行）在

2012

年

1

月

11

日至

2015

年

1

月

10

日期间连续签署的一系列

合同。

被担保的主债权为，依据主合同，债权人在

2012

年

1

月

11

日至

2015

年

1

月

10

日期间

内， 向债务人连续提供的一类或几类授信， 包括但不限于各类贷款及因提供开立国内信用

证、保函等中间业务而形成的各类或有负债。 前述主债权余额在债权发生期间内以不超过人

民币壹仟柒佰万元整为限。

表决结果：同意票

3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关联董事张学阳先生、秦仓法先生回

避了表决。

二、审议修订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

公司现行的《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制度》由公司

2010

年

3

月

22

日经第四届董事会第四

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中国证监会下发的《关于上市公司建立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

的规定》，公司对原《制度》进行了必要的修订。

表决结果：同意票

5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三、审议修订了《信息披露管理制度》

增加《证券日报》为公司信息披露指定媒体。

表决结果：同意票

5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特此公告。

精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

月

11

日

证券代码：

002114

证券简称：罗平锌电 公告编号：

2012－01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临时）会议于

2012

年

1

月

6

日

前以传真和电子邮件传送会议资料，并经电话确认。 会议于

2012

年

1

月

10

日上午

9:00

以

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应参与表决的董事

9

人，实际参与表决的董事

9

人，并于

2012

年

1

月

10

日上午

10:00

前收回有效表决票

9

张。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

定，审议如下议案：

一、《关于调整第四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因纳鹏杰先生辞去公司董事，并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由新任独立董事朱德良先生

填补其空缺，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现将公司审计委员会、薪酬与

考核委员会人员调整如下：

（

1

）审计委员会

召集人：尹晓冰

委 员：朱德良、许克昌

（

2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召集人：朱德良

委 员：杨海峰、杨建兴

经记名通讯表决，该议案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获得通过。

特此公告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

月

10

日

证券代码：

601377

证券简称：兴业证券 公告编号：临

2012-001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12

月财务数据简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修改

<

关于加强上市证券公司监管的规定

>

的决定》（证监会公告

〔

2010

〕

20

号）和《关于加强上市证券公司监管的规定（

2010

年修订）》的要求，现披露公司

2011

年

12

月主要财务数据。

提请关注事项如下：

1

、披露范围：兴业证券母公司；

2

、相关数据未经审计，最终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为准。

3

、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12

月实现营业收入

109,565,787.32

元， 实现净利

润

-13,227,222.79

元。 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期末净资产

8,159,849,532.31

元。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一月十一日

股票代码：

600509

股票简称：天富热电

2012-

临

001

新疆天富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和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没有新增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新疆天富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2

年

1

月

10

日上午

10:

30

分在新疆天富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召开，董事长刘伟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出席会议的

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6

人，代表股份

313,260,08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7.78％

，符合《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朱明、崔白律师参加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大会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1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

有关规定，结合公司自身实际经营情况，公司已经具备发行公司债券的条件。

同意

313,260,082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2

、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

为拓宽公司融资渠道，优化负债结构，补充流动资金，公司拟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简称

"

本

次公司债券

"

）。 具体方案如下：

1

、本次公司债券的发行规模

本次公开发行的公司债券本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5

亿元（含

5

亿元），具体发行规模授权

董事会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和发行时的市场情况，在上述范围内确定。

同意

313,260,082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2

、本次公司债券向公司股东配售安排

本次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可向公司股东配售，具体配售安排（包括是否配售、配售比例等）

授权董事会根据发行时的市场情况以及发行具体事宜确定。

同意

313,260,082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3

、本次公司债券的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本次公司债券的债券面值

100

元，按面值发行。

同意

313,260,082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4

、本次公司债券的品种及债券期限

本次公司债券的期限不短于

1

年，不超过

7

年，具体期限构成和各期限品种的发行规模

授权董事会根据相关规定及市场情况确定，并在本次公司债券的《募集说明书》中予以披露。

同意

313,260,082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5

、债券利率

本次公司债券的利率水平及利率确定方式， 授权董事会在发行前根据市场情况与主承

销商协商确定，并在本次公司债券的《募集说明书》中予以披露。

同意

313,260,082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6

、本次公司债券的担保方式

本期债券发行是否采用担保及具体担保方式授权董事会根据相关规定及市场情况确

定。

同意

313,260,082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7

、本次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所募集资金拟用于偿还银行贷款， 调整债务结构及用于补充公

司流动资金，具体募集资金用途授权董事会根据公司资金需求情况确定。

同意

313,260,082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8

、决议的有效期

本次申请发行公司债券决议的有效期为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

24

个月。

同意

313,260,082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9

、发行债券的上市

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结束后， 公司将根据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办理公司债券的上市交

易事宜。

同意

313,260,082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3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相关事宜的

议案》；

为提高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工作效率，根据本次发行工作需要，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

获董事会授权人士依照《公司法》、《证券法》、《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届时的市场条件，从维护公司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出发，全权办理本

次发行公司债券的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1

、根据市场及实际情况具体制定本次公司债券发行方案，包括但不限于具体发行数量、

债券期限、债券利率及其确定方式、发行时机、是否分期发行、各期发行金额及期限的安排、

还本付息的期限及方式、具体募集资金投向、是否设置发行人赎回选择权、是否设置发行人

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担保事项、具体发行方式及申购方法、登记机构、

上市地点等与发行上市条款有关的一切事宜；

2

、选择债券受托管理人，签署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以及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3

、代表公司与有关机构处理所有与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的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签署

所有相关协议及其他必要文件，并进行适当的信息披露等；

4

、办理向相关监管部门申请本次公司债券发行和上市交易的审批事宜；

5

、在本次公司债券发行完成后，办理本次公司债券的相关上市事宜；

6

、在出现预计不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或者到期未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时，根据中国境

内的法律、法规及有关监管部门等要求采取相应措施，包括但不限于：

（

1

）不向股东分配利润；

（

2

）暂缓重大对外投资、收购兼并等资本性支出项目的实施；

（

3

）调减或停发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

/

工资和奖金；

（

4

）主要责任人不得调离。

7

、如监管部门的政策发生变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除涉及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规定必须由股东大会重新表决的事项外，可依据监管部门的意见（如有）对本次公司债券发

行的具体方案等相关事项作适当调整或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继续开展本次公司债券发行

的工作。

8

、本授权将自股东大会通过该议案之日起生效直至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的所有相关授权

事宜办理完毕之日止。

同意

313,260,082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国枫律师事务所朱明、崔白律师见证，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股

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贵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及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以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的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本次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新疆天富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

月

10

日

证券代码：

600456

证券简称：宝钛股份 编号：

2012－001

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2

年元月

4

日以书面形式向公司各位董事发出以通讯表

决方式召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的通知。

2012

年元月

10

日召开了此次会议，

会议应出席董事

10

人，实际出席

10

人，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

会议通过认真审议，采取记名投票方式，以

10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聘

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董事会同意聘任王韦琪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时间自董事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14

年

9

月

14

日止。

特此公告。

附 ：公司副总经理王韦琪先生简历

王韦琪先生，

1962

年

8

月生，硕士研究生学历，成绩优异高级工程师。 曾任宝鸡有色金

属加工厂技工学校教师；宝鸡有色金属加工厂五分厂技术科工艺员、开发科科长、助理工程

师、工程师；宝鸡有色金属加工厂科技部科研试制科科长、高级工程师；宝钛集团有限公司

科技部副主任；宝钛集团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兼科技部主任；宝钛集团有限公司副总工程

师、总工艺师、宝钛研究院副院长等职。

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元月十一日

股票代码：

600635

股票简称：大众公用 编号：临

2012-003

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公司债券发行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1]2079

号文核准， 上海大众公用事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发行人

"

）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不超过

18

亿元的公司债券。

根据《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公司债券发行公告》，上海

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公司债券（以下简称

"

本期债券

"

）发行总额

为人民币

16

亿元，发行价格为每张

100

元，采取网上面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公开发行和

网下面向机构投资者询价配售相结合的方式发行。

本期债券发行工作已于

2012

年

1

月

10

日结束，发行规模为

16

亿元，具体发行情

况如下：

1

、网上发行

本次债券网上预设的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16,000

万元。 最终网上社会公众投资者

的认购量为

8,808.6

万元，占本次公司债券发行规模的

5.51%

。

2

、网下发行

本次债券网下预设的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144,000

万元。最终网下机构投资者的认

购量为

151,191.4

万元，占本次公司债券发行规模的

94.49%

。

特此公告。

发行人：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章）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章）

2012

年

1

月

10

日

证券代码：

002152

证券简称：广电运通 公告编号：临

2012-001

号

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三届第二次职工代表大会

于

2012

年

1

月

6

日在公司行政楼六楼多功能厅召开，经审议，会议选举冯丰穗女士为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简历附后），任期三年。 职工代表监事冯丰穗女士将与经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两名非职工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

特此公告！

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1

月

10

日

附件：简历

冯丰穗女士，中国国籍，

1965

年

11

月出生，本科学历，会计师。 曾任广州市糖烟酒公司

宣传科干事，广电集团印制板厂行政主管、出纳、会计主管，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有限公

司人力资源部主管、副经理、经理。 现任本公司职工监事及工会主席。

冯丰穗女士为本公司监事及工会主席，现持有本公司

186,897

股股份；与公司拟聘的

其他董事、监事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不存在

《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